附件2
面试考核评分表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考核号：            
	考核

内容
	序号
	考核项目
	分值
	得分
	评分标准

	政治

素质

(25分)
	1
	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掌握宪法相关知识
	5
	
	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且熟练掌握相关宪法知识的计5分、基本掌握的计3—4分、掌握程度较差的在2分以下酌情计分；

	
	2
	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关知识
	5
	
	能够熟练掌握的计5分、基本掌握的计3—4分、掌握程度较差的在2分以下酌情计分；

	
	3
	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相关知识
	5
	
	能够熟练掌握的计5分，基本掌握的计3—4分、掌握程度较差的在2分以下酌情计分；

	
	4
	律师职业观、价值观
	5
	
	具备正确的律师职业观、价值观的计5分、基本具备的计3—4分、不具备的在2分以下酌情计分；

	
	5
	社会责任感
	5
	
	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的计5分，一般的计3-4分，较缺乏的在2分以下酌情计分。

	道德

品行

(25分)
	1
	本规程第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
	
	
	有本规程第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情形之一的，直接认定面试考核不合格；

	
	2
	提交材料的真实性
	
	
	提交面试考核材料不实，直接认定面试考核不合格；

	
	3
	律师职业道德相关规定
	13
	
	能够熟练掌握律师职业道德相关规定的计13分，基本掌握的计8—12分、掌握程度较差的在7分以下酌情计分；

	
	4
	诚信意识和敬业精神
	12
	
	具备较强的诚信意识和敬业精神的计12分，一般的计8—11分、较缺乏的在7分以下酌情计分并直接认定面试考核不合格。


	执业

基本技能

(30分)
	1
	律师工作基本程序和基本技能
	5
	
	能熟练掌握的计5分，基本掌握的计3—4分，掌握程度较差的在2分以下酌情计分；

	
	2
	专业知识
	5
	
	能熟练掌握的计5分，基本掌握的计3—4分，掌握程度较差的在2分以下酌情计分；

	
	3
	执业风险防范意识
	5
	
	具备较强执业风险防范意识的计5分，一般的计3—4分，较缺乏的在2分以下酌情计分；

	
	4
	逻辑思维和分析判断能力
	5
	
	具有较强逻辑思维和分析判断能力的计5分，一般的计3—4分，较缺乏的在2分以下酌情计分；

	
	5
	语言文字表达和沟通协调能力
	5
	
	具有较强语言文字表达和沟通协调能力的计5分，一般的计3—4分，较缺乏的在2分以下酌情计分；

	
	6
	仪表仪态、心理素质和文化素养
	5
	
	具有较好仪表仪态、心理素质和文化素养的计5分，一般的计3—4分，较差的在2分以下酌情计分。

	实习

表现

(20分)
	1
	实务训练活动参加情况
	
	
	未完成的，直接认定面试考核不合格；

	
	2
	实习纪律遵守情况
	
	
	不遵守《实习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实习纪律情形之一的，直接认定面试考核不合格；

	
	3
	集中培训参加情况
	5
	
	能一次性完成集中培训取得结业证书的计5分，通过补课或者补考取得结业证书的计4分；

	
	4
	实习周记填写
	10
	
	能规范填写的计10分，基本规范的计6—9分，不规范的在5分以下酌情计分；

	
	5
	考核材料整理情况
	5
	
	整理规范的计5分，基本规范的计3—4分，不规范的在2分以下酌情计分。

	合计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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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考核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

考核成员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抄报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，省民政厅社管局，省司法厅
抄送：顾问、理事、监事
 发：省律协各部（室）

	 浙江省律师协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3月31日印发


- 4 -
- 3 -

